废桶委外处置发包要求
一、项目名称：废桶委外处置
二、项目内容
  1、我团队现场产生的废吨桶约1300个、废圆桶100个，润滑油桶300个，危废的产生团队、名称、类别、代码、产生来源、有害成分及含量、预估量及包装方式如下表：
	序号
	产生团队
	危废名称
	危废类别
	危废代码
	产生来源
	有害成分及含量
	预估量(吨)
	数量（个）
	包装 方式

	1
	生产一团队
	废桶
	HW49
	900-041-49
	二硫化物和废碱液清理后产生
	二硫化物、废碱液
废机油
	50
	吨桶1300个圆桶100个
润滑油桶300个
	散装


2、上述危废产生量是现场的预估量，具体重量以腾龙芳烃地磅计重为准。
3、发包范围包括上述危废的装车、加固、从我司到处置点间的运输、卸车。
4、腾龙芳烃厂内提货，处置厂商负责自行装车。
5、上述危废属于轻抛物，处置厂家要充分考虑运输成本高的因素。

三、承包商资质要求

1、具有处理900-041-49类危废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。

2、危废运输：承包商或与其签订运输合同的运输单位需持有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，该证的经营范围必须包括拟承运的危险废物种类，驾驶员及押运员需持证上岗。

3、能够负责办理危险废物跨省转移报批手续。
四、承包商应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要求

承包商的经营活动须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,固废贮存、处理场所及处理工艺须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）、《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8）、《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484）、国家危废转移联单管理制度等要求。
五、承包商需提供的技术资质、文件

承包商需提供处置单位营业执照、处置单位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、处置方案（含废物处置工艺简介和流程图）、委托运输协议、运输单位危险货物准运证、运输单位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，并加盖公章。
六、其他要求 

1、承包商需确保在合同有效期内危废处置资质和危废运输资质有效。 

2、承包商负责办理的危废转移报批手续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，危废转移报批手续办理完成后一个月内必须完成危废转运，否则视同危废承包商违约，并予以适当处罚，同时我司有权终止合同。
